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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校園整體規劃暨建築委員會設置辦法 

民國 114 年 01月 1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落實校園美觀與安全並對校舍建築計畫進行必要之審查，以詳實規劃校區整體

發展之藍圖，特設立靜宜大學校園整體規劃暨建築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為： 

一、有關校園整體校舍、景觀發展計畫及安全之建議與督導。 

二、各項校舍建築計畫之審議。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下列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校長或校長指定之副校長、秘書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各學院院長。 

二、選任委員： 

（一）教師代表：由各學院於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中各選出一名，通識教育中心、體

育室、國際學院及閱讀書寫暨素養課程研發中心於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中合推

一名，任期一年。 

（二）職技員工代表：由校務會議職技員工代表中選出三名，任期一年。 

（三）學生代表：由學生自治會於校務會議學生代表中推選三名，任期一年。 

第四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或校長指定之副校長擔任召集人，並置執行秘書一人，由總務處秘書

擔任之。 

第五條 本委員會得邀請專家學者列席。 

第六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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